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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本月3日通緝
8名竄逃海外的反中亂港分
子，並就每名被通緝犯懸紅
100萬元，警告若有人以金錢
資助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

活動，亦有機會違法。警方國安
處昨日作出進一步行動，掩至通緝犯羅冠聰和家
人位於東涌逸東邨的住所搜證，並向羅的父母及
兄長問話，了解他們是否曾向羅冠聰提供經濟援
助，暫時沒有人被捕。

與羅家同住一層的鄰居向大公報記者說：
「佢（羅）連累埋屋企人啦！
搞到個阿媽出入都好似過街老
鼠咁。」

街坊：羅冠聰畏罪潛逃連累家人
警搜東涌舊居 向父母及兄長問話

大公報記者

趙明新、余風（文）

突發組、調查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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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了解曾否提供經濟援助
據街坊指出，昨日清晨6時

許見到多名身穿着黑色背心的
便裝探員進入東涌逸東邨至逸
樓。據悉，探員分別到兩個公
屋單位拍門，並在兩個單位內
調查和搜證數小時，其中一個
單位是羅冠聰的舊居，現時由
其母親及兄長居住；另一單位
是羅父的住所。據了解，探員
把羅父、羅母及羅的兄長帶返
警署錄取口供，了解他們是否
曾向羅冠聰提供經濟援助，以
及是否作為他在香港的代理
人。

羅家的同層鄰居謝太向大
公報記者透露： 「我由佢（羅
冠聰）細細讀書嗰陣就睇住佢
大㗎啦，去買餸間中都撞到佢
媽咪。佢未上新聞之前都以為
佢好乖，幾斯文禮貌，都唔知
佢幾時學壞，現在仲着咗草，
連累埋屋企人，搞到個阿媽出
入都好似過街老鼠咁。佢阿哥
就少啲見，老豆就好多年無見
過。」

東涌街坊的黃先生表示從
看新聞得知羅冠聰被通緝，他
十分支持香港警察通緝該些人
士，指他們立心不良，還繼續
唱衰香港，又慨嘆部分年輕人
被這些立心不良的分子利用，
在沒有仔細思考下誤信他們的
謊話，衝動行事。而不良分子

「叫人衝自己鬆」 沒有承擔責
任，十分可惡。

另一位街坊林先生亦十分
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羅冠
聰等人均有搞亂和唱衰香港，
通緝他們實屬正確。另一位街
坊潘先生直斥羅冠聰等人之前
搞亂和唱衰香港，觸犯《香港
國安法》，他十分支持警察通
緝他們歸案。

竄外國續鼓吹港獨
翻查資料，羅冠聰曾於

2020年7月31日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稱，離港後已沒有聯
絡親人，並稱與他們斷絕關
係，不再往來。警方國安處本
月3日向法庭申請拘捕令，每人

懸紅100萬元通緝8人，包括羅
冠聰、任建峰、袁弓夷、郭鳳
儀、郭榮鏗、許智峯、蒙兆達
及劉祖廸，呼籲市民提供消
息。其中，羅冠聰竄逃英國，
他涉嫌干犯煽動分裂國家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警方指他於2020年7
月至2022年11月期間，在海外
勾結反華組織及多次舉行公開
集會等，鼓吹 「港獨」 ，同樣
乞求所謂 「制裁」 等行為。

被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批評
為 「現代漢奸」 的羅冠聰，來
自基層家庭。深圳出生的他6歲
時與母親來港，與父及兩兄居
於東涌逸東邨。其後羅的父母
離異，其父遷居於逸東邨的另
一公屋單位，羅與母及兄同
住。來自破碎家庭的羅冠聰曾
形容家庭關係平淡、家人很少
密切交流。羅冠聰一兄長任職
消防員、另一兄長於反中亂港
組織民陣工作。

中學時期的羅冠聰與其他
90後一樣沉迷打網遊、看漫
畫，荒廢學業。隨後進入嶺南
大學社區學院修讀副學士，一
年後入讀嶺大文化研究系後加
入學生會，此後羅冠聰終日與
亂港分子活躍於街頭搞事，包
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並
結識黃之鋒及李朗彥等人，創
立香港眾志，逐步走上亂港不
歸路。

▲警方國安處昨日採取進一步
行動，到羅冠聰和家人位於東
涌逸東邨的住所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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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加大力度調查八通緝犯 林定國：國安法穩定港營商環境
【大公報訊】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11日出席由香港律師會舉辦的
「百年變局，香港商機」 論壇。林
定國致辭時表示，香港國安法除了
保護國家主權，亦能為營商提供一
個穩定和平的環境。香港有非常透
明和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友善、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營商者對於香
港的法律體系亦非常熟悉，為保護
這個安全的營商及法律環境，香港
絕不能低估或忽略任何國家安全方
面的威脅。

林定國表示，實施香港國安
法，不單是要保護國家主權，而
且能提供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
這對於營商及業務發展都非常必
要和重要，並且有助建立一個更
好的旅遊、工作及生活環境。林
定國指出，香港並非唯一一個實
施國安法的司法管轄區，國際上
大多數司法管轄區，如美、英、

澳、加等國都有不同模式國安
法，且很多國家和地區對國安的
要求比香港更嚴厲。

西方媒體描述不符事實
林定國指，外國媒體對香港

的描述往往是負面、不真實和不
公平，而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實施3
年來，截至今年7月7日，只有30
人涉及有關罪行被判刑或等候判
刑，相對於香港700萬人口是一個
非常少的數目。他續指，公開的
案例交代了案件事實和原因，證
明參與一般生意業務的人士，根
本沒有任何擔心的理由。

林定國強調，要維持本港營商
環境穩定，不能低估任何有機會危
害國家安全的風險。他亦重申，香
港國安法不會影響經商人士，反而
會為海外企業和員工，提供穩定的
營商和工作環境。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警
方國安處日前懸紅通緝8名外逃的反中
亂港分子，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1日出
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表示，調查細節在
這個階段不會公開，但調查力度只會加
大，亦會擴闊情報搜集；重申有關行動
是 「終身追捕，而且會用盡所有方法追
捕他們。」

提供金援及協助亦會追究責任
李家超表示，會用盡所有方法追捕

8名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通緝犯，包括對
於他們的任何資金援助，以及其他方式
的一些協助，亦都會追究責任；更會追
究幕後支撐，甚至可能是控制他們的一
些力量。

李家超說，調查期間會不斷有新資
料出現，要確保調查有進度，所以調查
細節現階段不會公開，但調查力度只會
加大，會擴闊情報搜集以及打擊網絡。

他強調，大家應該視8名亂港分子為
「過街老鼠」 ，避之則吉。有情報的相

關人士，應該向警方提供線索，亦有可
能因此獲得懸紅的賞格。

此外，8名被通緝亂港分子中包括
郭榮鏗及任建峰。律政司司長林定國10
日就二人的專業失當行為，向香港大律
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作出正式投訴。林
定國指，二人利用其專業身份，以圖增

加其權威性抹黑本港司法制度、詆毀法
官和檢控官，因呼籲外國作出 「制裁」
是損害本港的司法制度及整體利益，有
違專業操守，行為極為不當。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昨日表示，
已展開既定程序處理投訴，會以保密原
則進行，有結果會公布。陳澤銘說，香
港律師會有既定程序處理投訴，一直行
之有效，不會因為被投訴人的身份、地
位和政治取向等受影響，重申會一視同
仁，公平公正處理投訴。

陳澤銘表示，今次投訴涉及香港國
安法，以往從未處理過，現時難以估計
調查時間，加上個案涉及的人士可能不
在本地，溝通上的書信往來需要一定時
間。他續指，律師會是獨立的專業團
體，根據守則及《法律執業者條例》對
會員操守作出監管，但權力並不包括除
牌，一旦涉及除牌，要靠獨立律師審裁
庭處理。

▲國安處日前懸紅通緝8名外逃的反中
亂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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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的鄰居透
露，以前以為羅
冠聰好乖，豈料
他搞事亂港，連
累屋企人。

潘先生：羅冠聰等人之前搞亂
和唱衰香港，行為觸犯《香港
國安法》，十分支持通緝他們
回港歸案。

搞亂唱衰香港

黃先生：羅冠聰一班人立心不
良，唱衰香港。很可惜部分年
輕人被這些不良分子害慘，這
班人 「叫人衝自己鬆」 沒有承
擔責任，竟一走了之，十分可
惡。

一走了之累人

羅冠聰
東涌街坊意見

林先生：十分支持香港警察嚴
正執法，羅冠聰等人均有搞亂
和唱衰香港的行為，通緝他們
實屬正確。

支持嚴正執法

2020年7月

羅冠聰在英國倫敦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羅鼓
吹國際社會對抗中國，12月透過視像參加美國參議院司法
委員會聽證會，污衊國安法限制港人自由，乞求美國庇
護。

◀羅冠聰頻
頻 勾 結 外
力，2020年7
月，他在英
國倫敦，與
時任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
私下會面。

2021年12月9日

出席拜登政府的所謂 「民主峰會」 。

羅冠聰煽獨亂港劣跡斑斑
2014年6月11日

時任學聯常委羅冠聰前往香港中聯辦門前示威，其間
焚燒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反對《白皮書》
「特首、法官須愛國愛港」 的內容。

2014年7月1日

羅冠聰在遮打花園進行所謂 「佔中預演」 ，同年9月
於中大百萬大道及添馬公園主持學界大罷課，鼓吹所謂
「真普選」 。

2015年5月6日

羅冠聰與周永康到加拿大渥太華出席國會外交事務委
員會聽證會，污衊中央政府，羅冠聰並呼籲加拿大向中方
施壓，聯合其他外國政府監察香港。

2016年4月10日

羅冠聰與黃之鋒、周庭等人成立 「港獨」 政黨 「香港
眾志」 ，以 「民主自決」 為綱領，羅冠聰擔任主席。

2016年7月18日

羅冠聰宣告參選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香港島選區，
其後因立法會宣誓不符規定，2017年7月被法庭裁定失去
議員資格。

2017年1月7日

凌晨羅冠聰與黃之鋒等多名 「眾志」 成員參加 「台
獨」 政黨時代力量舉辦的所謂 「時代眾志．自決力量─台
港新生代議員論壇」 。

2017年6月26日

羅冠聰與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林朗彥、周庭、人
民力量譚得志及社民連成員等人用數塊黑布包圍灣仔金紫
荊廣場的香港標誌性建築紫荊花雕塑。

2020年6月30日

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羅冠聰隨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
出 「香港眾志」 ，在國安法生效前離開香港往英國，聲稱
在國際社會游說反中，同年7月31日因涉 「煽動分裂國
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被警方國安處
通緝。

2021年1月

羅冠聰呼籲歐洲議會暫停《中歐投資協定》，並希望
台灣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 。

2023年7月3日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發出每人懸紅100萬元，以涉
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通緝羅冠聰、
劉祖廸、郭榮鏗、袁弓夷、任建峰、郭鳳儀、許智峯及蒙
兆達等人。

大公報記者顧家愷整理


